
 

关于开展 2023年 6 月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》，

以及教育部、国家语委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

质量推广普及的若干意见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>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高等学校和中等职

业学校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按照本年度工

作计划，现将2023年6月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要求 

学校2023年党政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做好普通话水平测试工

作，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>

办法》（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）中第十九条规定：教师资格申请人、

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应当达到二级乙等以上，其中语文老师、

国际中文教育教师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

教师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，并逐步达到二级乙等以上；高等学校、

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。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，

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 

二、测试范围  

（一）本校新入职教师及未取得普通话合格证书的专任教师。 

（二）本校行政教辅部门工作人员。 



（三）本校在校学生。 

三、报名时间与方式  

（一）教职工报名时间与方式 

1.报名时间：2023年5月30日-6月1日。  

2.报名方式：登录学校微校园选择移动服务大厅搜索普通话考试

报名，按规定要求报名。 

（二）学生报名时间与方式 

1.报名时间：2023年5月29日-6月1日。  

2.报名方式：登录学校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价中心（教师工作部）

网站，在首页下方点选“普通话报名”，进入系统进行网上报名。 

（三）网上报名成功后，请在2023年6月2日-10日进入财务收费

系统，按照学校财务规定的流程进行网上缴费。  

（四）曾办理缓考或未达到培训要求没有参加测试的人员，请提

前到东校区逸夫楼217室登记（联系电话：4301337）。  

四、测试费用  

（一）根据自治区语委最新要求，初次报名测试者，培训可选择

自愿参加；初次测试等级不达标再次报名测试者，可要求其参加培训。

因此，我校本次测试工作不组织统一培训，不收培训费。 

（二）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内蒙古自治区财政

厅《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费等收费标准的通知》规定普通话水平测试

的收费标准为： 

1.教职工：测试费50元/人。  



2.在校学生：测试费25元/人。 

五、测试地点和时间  

测试时间定为2023年6月4日、11日,个人测试时间自动分配，请

关注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价中心（教师工作部）网站通知。测试地点在

南校区教学楼A座525普通话水平测试室。  

六、注意事项  

（一）网上报名时需认真准确填写每一项信息，证书发放以网上

报名信息为准，如出现错误则影响测试和颁发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

证书》，报名通过后，测试站与本人均无权限修改信息。 

（二）请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和照片（1寸白底免冠证件照片1

张）到场，扫描身份证参加测试。 

 

 

 

 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价中心（教师工作部） 

内蒙古农业大学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5 月 29日 


